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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做
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的意见〉的通

知》中指出：“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

地减少相挂钩的要求，提出土地利用调整和推进建

设用地整理的措施”。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

设用地增加挂钩政策为缓解建设用地压力提供了一

个新的有效途径，为摸清邹平县挂钩的具体数量及

存在问题，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６月，邹平县国土
资源局对１６个镇办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情况进行了
全面调研，并重点对经济发展较快的长山镇、韩店

镇、明集镇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情况进行了调研。

１　调研基本情况

１．１　挂钩试点对象

目前可用于挂钩的农村建设用地包括２部分，
一是废旧工厂、窑场。可用于挂钩的除居民点整理

以外的农村建设用地分布于全县１５个镇办（青阳
镇除外），面积２３０ｈｍ２，需投资１０００万元进行整理
复垦，可新增耕地２００ｈｍ２。二是农村居民点整合
改造。近３年农村居民点整合改造主要分布于经济
实力较强的镇办和村，正在实施中的韩店镇小王驼

村和实户村旧村改造，２００５年开始，计划３年时间
完成。小王驼村 ２７０户，１０８０人，原居民点面积
２３．６５ｈｍ２，改造完成后占地面积１２．６９ｈｍ２，节约土
地１０．９６ｈｍ２，共计投资４１００万元；实户村２８７户，
１０４７人，原居民点面积２８．６９ｈｍ２，改造完成后居民
点面积１５．３３ｈｍ２，节约土地１３．３６ｈｍ２，投资４３８５
万元，人均居民点面积由规划前的２０７ｍ２下降到规

划后的１００ｍ２，节约土地４６．６％。长山镇计划利用
３年时间完成东尉、大由、大省等１２个村的村庄整
合搬迁，搬迁之前居民点用地１４１．２１ｈｍ２，搬迁后
７０．８５ｈｍ２，节约土地７０．３６ｈｍ２，需投资７亿元，户
均居民点面积由规划前的７７３ｍ２下降到规划后的
４００ｍ２。由该村企业解决前期住房建设，镇政府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村民集资以低于成本价或成

本价购房部分，节约后的土地首先由投资企业优先

使用。

１．２　农村居民点现状

邹平县现有８５８个行政村，除城镇内居民点之
外，有７９１个行政村，居民点面积４７６２．６ｈｍ２，村内
房屋多为单层独院建筑，很多村庄规划都尚未进行，

土地利用率低；虽然目前一部分在外务工的农民已

在城市中定居，但他们仍不愿放弃在农村的宅基地；

而大批在农村居住的村民，都愿意拥有大的住宅，也

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巨大。根

据调研，农村居民点整理平均可节约４５％以上的土
地。目前邹平县已确定１００个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按照村庄规划，近期１００个旧村改造完成
后，除去新村占地，可用于挂钩的建设用地面积将达

１０００ｈｍ２，按照邹平县近几年发展占地情况和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挂钩项目的实施及上级分配的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可满足全县５～６年内经济建设
对建设用地的需求。

２　存在问题

（１）资金问题。农村居民点整理需投入较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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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电设施的配套、道路硬化及居民住宅的改造，

户均投入资金需２０～２５万元，资金来源主要靠地方
政府和农户投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来源比较

单一，无法满足对旧村改造的前期资金投入。

（２）村镇体系规划滞后。村镇体系规划是农村
居民点建设宏观调控的关键，农村居民点规划服从

于村镇体系规划。目前很多县域或乡域内的村镇体

系规划都尚未进行。另外，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点

规划也仅进行到中心村规划，一般村庄尚未进行。

无规划可依，势必出现村庄建设的杂、乱、脏，难以进

行有序的村庄整理。

（３）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观念障碍。根深蒂固的
宅基地私有观念，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旧村改造；封建

的风水地理观念，阻碍了旧村改造的步伐；不愿打破

原有村庄界限，阻碍着村庄的整合和搬迁。旧村改

造、整合搬迁需要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３　推动挂钩试点工作的建议

（１）坚持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高标
准的村庄建设规划。挂钩政策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保

护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实施以来，农用地整理力度没有同步跟上，造成了规

划实施过程中农村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

同步增长。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按规划合理撤并

农村零散居民点，大力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实现

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保

持耕地总量平衡，确保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目标。随着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家居生

活正朝着舒适型方向发展。应在土地总体规划指导

下，因地制宜对居民点内部进行高标准总体平面规

划设计，对居民点内部各项用地要作出近、远期总体

布局和具体规划，以做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减少工

作。

（２）积极探索融资渠道，形成挂钩工作的良性
循环。应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资金保障体系，通过

依托村内企业，由企业垫资建设住宅和基础设施，建

成后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出售给村民，腾出的土

地由垫资企业优先使用；政府投资解决基础设施，村

民集资进行旧村改造；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拓宽筹

措资金的其他渠道，建立资金保障体系，探索适合自

身发展的融资方式。

（３）制定挂钩工作的优惠政策。由政府制定政
策，凡用于挂钩的农村建设用地，优先由该村企业使

用，其余的由县政府统一收储使用。凡由政府统一

收储的用于挂钩的土地净收益，全部返还到镇办，由

镇办政府根据旧村改造或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情况拨

付到村或建设工程项目，全部款项用于挂钩单位的

安置、社区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村民养老保险、

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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